[bookmark: _GoBack]上海市房屋安全监察所徐汇区、杨浦区、崇明区、松江区既有多层加装电梯安全性论证项目招标需求
1、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上海市房屋安全监察所徐汇区、杨浦区、崇明区、松江区既有多层加装电梯安全性论证项目
2、项目编号：310000000221020101511-00000559
3、项目基本概况：
为做好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这一“民心工程”，确保加装电梯房屋的安全，根据《关于进一步明确本市既有多层住宅电梯审批管理等要求的通知》等文件的要求，对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进行房屋安全性论证工作，采购数量为700台。具体内容、要求详见《招标需求》。
4、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至2023年12月31日。
5、项目地点：根据招标人要求。
6、项目预算金额：315万元，超过采购预算不予接受。
二、项目资质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投标单位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的投标单位。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未被管理部门禁止参加政府招投标活动的投标单位。
5、具有完善的服务体系，并在本市内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服务地点。
6、投标单位与招标人、其他潜在的投标单位等本项目相关单位不存在利益关系。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单位，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7、法人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投标时，应提供依法登记的相关证明材料和由法人出具的授权其分支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参加招投标活动并承担全部民事责任的书面授权。法人与其分支机构不得同时参与同一项目的采购活动。 
8、本次采购不接受投标单位联合体响应。 
9、本项目仅面向小、微型等各类投标单位采购。
三、项目概况：
完成上海市房屋安全监察所委托的徐汇区、杨浦区、崇明区、松江区既有多层加装电梯安全性论证。
论证要求包含： 对分派的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安全性论证工作，确保加梯施工图设计质量。每台电梯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按《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技术标准》及《上海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技术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等相关的国家现行规范要求进行技术论证，原则上应将发现的专业技术问题审至基本无意见，并出具最终论证意见。项目论证过程及办结等业务流程及资料流转均应在“一网通办”平台上开展，确保所有资料可追溯。
[bookmark: _Hlk96792661]工作量计算：全年项目计划委托数为700台，为确保全市申请论证项目得到及时的受理，确保加梯“民心工程”的顺利开展，招标人可根据工作需要，无偿追加委托数10%的工作量。
若本项目涉及财政资金调整的，甲方可调整委托工作量及合同金额（单价不变），并与乙方签订补充合同。
四、工作成果：
[bookmark: bookmark215][bookmark: bookmark216]投标单位收到论证项目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房屋安全性论证意见，如需对项目资料进行修改的，原则上应审至基本无意见。
[bookmark: bookmark217]最终论证意见由投标单位按照招标人的相关要求出具，并在最终版本的图纸上加盖电子印章。
在论证项目完成后投标单位应定期向上海市房屋安全监察所报送一套论证意见电子文件，作为项目存档资料。
投标单位在“一网通办”平台上开展工作中留存的资料也应合规、准确，作为论证项目的过程资料。
五、工作依据及相关法规和规定：
1、《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若干意见》（沪建房管联（2019）749号）；
2、《关于进一步明确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审批管理等要求的通知》（沪建房管联（2021） 74号）；
3、《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技术标准》DG/TJ08-2381-2021；
4、《上海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技术文件编制深度规定》沪修缮质检【2021】13号。
六、技术标准和规范（以最新标准为准）：
1、《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技术标准》DG/TJ08-2381-2021；
2、《上海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技术文件编制深度规定》沪修缮质检【2021】13号。
3、其他国家现行标准等。
七、工作要求：
1、人员要求：
因本项目的重要性，论证审图人员要求如下：
（1） 审查人员应当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所需专业勘察、设计工作经验；
（2） 本项目审查人员不少于7人；
（3）本项目需配置1名技术负责人，需具备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两年内无行政处罚记录，此人与投标供应商法人不得为同一人，需为投标供应商本公司在职人员，需提供在职证明文件；
（4）★拟投入本项目的审查人员需提供“全国建筑市场监督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中从业人员查询截图；
（5）以上审查人员需满足《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沪建建管【2021】568号文“关于开展2022-2023年度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图纸设计文件审查机构认定工作的通知”中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Hlk96793566]2、纪律要求
（1）审查人员应按照技术标准要求开展审查，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审查意见。
（2）提出的审查意见要完整，描述明确、准确，避免发生错审、漏审的问题。
（3）审查人员不得从事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施工图设计工作。
（4）审查人员应做好所负责论证项目在论证过程中的沟通、解释工作。
八、企业实力要求：
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沪建建管【2021】852号文的要求。
★本项目的供应商需提供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2022-2023年度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名录”截图，投标供应商需在此名录中。
九、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乙方服务费由财政资金支付，分三期支付
[bookmark: bookmark323][bookmark: bookmark321][bookmark: _Hlk96793309][bookmark: _Hlk96793476]第一次资金拨付：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价的30%；
第二次资金拨付：工作量完成50%后，支付合同总价的20%；
第三次资金拨付：工作量完成70%后，支付合同总价的20%；
第四次资金拨付：完成全部工作量或截止财政拨付时间，支付剩余款项（按实结算且不超合同总价的30%）。
验收要求：采购人自行组织检查验收。
十、其他（包括但不限于）
[bookmark: bookmark231]1、投标单位需在投标分项报价表上标明各类报价分类明细，说明其拟提供服务的内容、数量、价格、时间、价格构成等。（需考虑最新年度法定薪资的社保调整的因素）都包含在本次报价中。（包括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及采购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成交后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bookmark: bookmark232]2、商务部分应包括：投标函、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报价等；
技术部分应包括：供应商应根据本项目特点制定详细的竞标思路、计划、标准、工作措施、服务内容、服务方案等，包括：包括人员配备（如：人员数量、列出本项目负责人、管理人员和主要技术人员的姓名和资历、身份证明复印件、类似工作经验）、配套设备、确保论证服务实施的措施、完成时间、进度计划等方案、组织实施、报告书写方式、论证报告大纲、具体论证工作方案，包括具体论证内容和要求等；具有一定数量的专家储备，以保证论证工作顺利开展：
[bookmark: bookmark233]3、投标文件所提供的全部资料包括各类人员的在职情况、工作经验、人员资格等均真实可靠，如果所提供的资料有误或欺诈或失实，一经查实，采购方有权取消合同；
[bookmark: bookmark234]4、提供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数量、人员情况介绍、列出本项目负责人、管理人员和主要技术人员的姓名和资历；
[bookmark: bookmark235]5、提供服务工作质量承诺；
[bookmark: bookmark236]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bookmark: bookmark237]7、中标单位在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后，有义务配合采购人完成各项审批工作；
[bookmark: bookmark238]8、权威部门颁发的相关资质证书（如有）。



